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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731.htm 重点1、规定有限责任公

司中小股东在特定条件下的退出机制 原法：无此方面规定。 

新法（第七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5年盈利，并符合本

法分配利润条件，但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对股东会该项决

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股

东与公司不能达成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增加理由：增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机制的规定，在本

条情况下，股东可要求公司收购其出资，退出公司。不能达

成协议，股东可以起诉。这样可以充分照顾到有限责任公司

的人合性。 增加的意义：有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

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权益受损害的中

小股东又无法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那样可以通过转让股份退

出公司，致使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应当增

加在特定条件下中小股东可以退出公司的规定。 重点2、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2人以上200以下为发起人 原法：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应有5人以上发起人，国有企业改建股份有限公司

的发起人可少于5人 新法（第七十九条）：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应有2人以上200以下为发起人 修改理由：注意人数的差别

以及在论及发起人有多少在中国境内时，新法用的是“半数

以上”的字眼，由此新法的要求略微放松。目前国有企业改

建为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已不采用只由一个股东作为发起人

的方式，对国有企业改制可以不再作特别规定。所以新法对

国有改建的发起人数没有特别规定，且摈弃了国有改建只能



用募集的方式 修改意义：有利于估计投资创业，促进经济的

发展。 重点3、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降至500万 原

法：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新法（第八十一条）：将此限额降为500万元，且也可以分期

缴足。 修改理由：股份有限公司“门槛”也降低。无论从出

资期限或最低注册资本的限额来看都是这样。 修改意义：鼓

励投资创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重点4、召开股东

大会的提前通知和公告的日期缩短，且股东在大会前可以提

交临时提案 原法：应当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30日以

前通知各股东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45日以前

就前款事项作出公告 新法（第一百零三条）：应当将会议召

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

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发

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三十日前公告会议召开的

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

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

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理由：对提

前通知的时间对规定有所修改和增加细化.新法增加临时提案

的内容。又是一项保护小股东的措施 修改意义：提高公司的

工作效率，增强了股东大会议事机制的灵活性。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